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

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函〔2020〕10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现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维护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秩序，更好保障公众知情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处理费，是指为了有效调节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向申请公

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数量或者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的费

用。

第三条 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也可以按量计收，

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但不得同时按照两

种标准重复计算。



第四条 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

决定类型。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

行政机关可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以合理的最小单位

拆分计算件数。

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 10 件以下（含

10 件）的，不收费。

（二）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 11—30 件（含

30 件）的部分：100 元/件。

（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 31 件以上的

部分：以 10 件为一档，每增加一档，收费标准提高 100 元/

件。

第五条 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发

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相

关政府信息已经主动对外公开，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

项的规定告知申请人获取方式、途径等的，不适用按量计收。

按量计收以单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单位分别计算页数（A4

及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为 1 页），对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多件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累加计算页数。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30 页以下（含 30 页）的，不收费。

（二）31—100 页（含 100 页）的部分：10 元/页。

（三）101—200 页（含 200 页）的部分：20 元/页。



（四）201 页以上的部分：40 元/页。

第六条 行政机关依法决定收取信息处理费的，应当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期限内，按照申请人获取信息的途径

向申请人发出收费通知，说明收费的依据、标准、数额、缴

纳方式等。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次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缴纳费用，逾期未缴纳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

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期限从申请人完成缴费次日起

重新计算。

第七条 申请人对收取信息处理费的决定有异议的，不

能单独就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可以在缴

费期满后，就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

定，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

举报，或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行政机关收取的信息处理费属于行政事业性

收费，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纳入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及时足额缴入同级国库。具体收缴方式

按照同级政府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应当按照财务隶属

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

监（印）制的财政票据。



第十条 价格、财政、审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对

信息处理费收取行为的监管。

第十一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

指导，及时处理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举报，严肃纠正违法或

者不当行为。信息处理费收取情况，要按照全国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统计汇总，并纳入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解

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